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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贵阳市绿化条例》作出修改
（一）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分为

两项，修改为：“居住区不低于 30%”“城

市道路红线宽度大于 45 米的不低于

30%，红线宽度大于 30 米小于等于 45 米

的不低于 25%，红线宽度大于 15 米小于

等于 30 米的不低于 20%，红线宽度小于

等于 15 米的因地制宜，合理实施”；第

一款第二项中增加“广场”；删除第一款

第三项中的“工业企业”；第一款第四项

中增加“工业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

范执行”；第二款修改为：“除前款第五

项外，属于棚户区、城中村等城市旧区

改造的，前款规定比例可以适当降低，

但降低幅度不得超过 5%。”

（二）新增一款作为第二十条第四

款：“老旧小区改扩建、公共建筑建设项

目实施立体绿化建设的，可以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立体绿化技术规范折算绿地

面积，具体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三）删除第二十二条第二项；删除

第三项中的“和门前三包责任制”。

（四）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的“建立

管护制度”修改为“建立管护制度，落实

管护责任人，设置管护责任标牌，加强

巡山护林；公共区域的绿地管护责任主

体应当按照园林绿化有关技术标准进

行管护”。

（五）在第三十二条之后增加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管护责任主体未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进

行管护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2000 元以

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六）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

状，逾期未整改的，可并处每日每平方

米 3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二、对《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
作出修改

（一）第十一条修改为：“出租人和

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签订住房租赁合

同。鼓励租赁当事人使用住房租赁合

同示范文本。”

（二）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从

事住房租赁业务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以

下简称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

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

内，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或者到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报送开业信息。”第二款修改为：

“报送的开业信息变更的，应当自变更

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变更信息。”增加

一款作为第三款：“房地产经纪机构应

当将其从业人员名单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三）第十七条中的“以营利为目的

转租住房十套（间）以上的单位或者个

人”修改为“自然人转租他人住房开展

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经营规模达到国家

有关部门规定标准的，适用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四）第十八条中的“营业执照、备

案证明文件、服务内容和标准、收费事

项和标准、办公地址、从业人员信息、投

诉受理电话等内容”修改为“本企业开

业信息、服务规范和标准等”。

（五）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出租人和承租人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

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由房地产经纪机

构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增加第三

款：“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推荐租赁双

方使用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六）删除第二十三条。

（七）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的“机构

备案信息”修改为“企业开业信息”。增

加第三款：“对已租赁的房源，发布主体

应当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将房源信息从发布渠道上撤除；互

联网信息服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定期核

查并督促撤除。”

（八）第二十六条中的“未备案”修

改为“未报送开业信息”。

（九）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的“房地

产经纪人员等备案信息”修改为“开业

信息及房地产经纪人员备案信息向社

会公示”。

（十）删除第三十一条中的“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

（十一）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对单

位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人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不以原规划设计的房间为最小

出租单位，打隔断改变房屋内部结构；

（二）原规划设计为客厅、餐厅、厨

房、卫生间、阳台、过厅、过道、储藏室、

车库、地下室、半地下室等非居住空间，

单独出租用于居住；

（三）每间房间人均建筑面积不符

合本条例规定。”

（十二）删除第三十五条。

（十三）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住房租赁企业、房

地产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报送开业信息；

（二）未报送变更的开业信息；

（三）未在其经营场所或者网络服

务平台如实公示本企业开业信息、服务

规范和标准等；

（四）未办理执业信息卡；

（五）未按照规定办理住房租赁登

记备案或者变更、延续、注销手续。”

（十四）删除第三十七条。

（十五）删除第四十条。

三、对《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
作出修改

（一）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条

例所称城市轨道交通，是指地铁、轻轨

等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公共客运

系统。”

（二）删除第五条第二款中的“主

管”，第二款中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城市管理）、园林绿化”修改为“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城市管理、园林绿化）”。

（三）第十条中的“城市综合交通规

划”修改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和

环境保护规划”。

（四）第二十条中的“控制保护区”

修改为“线路安全控制保护区”，“重点

保 护 区 ”修 改 为“ 线 路 安 全 重 点 保 护

区”；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出入口、通

道、通风亭、消防水池、无障碍电梯、车

辆基地、控制中心、变电站、冷却塔等建

（构）筑物结构外边线外侧 10 米内”；第

三款第三项修改为：“出入口、通道、通

风亭、消防水池、无障碍电梯、车辆基

地、控制中心、变电站、冷却塔等建（构）

筑物结构外边线外侧 5 米内”；增加一

款作为第五款：“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

位可以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控制

保护区设置边界标志和安全警示标志，

控制保护区内物业的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应当予以配合。”

（五）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重点保护区内除必

需的接驳通道和市政、铁路、水利、园林、

环卫、人防、军事和轨道交通用地综合开

发等工程外，不得进行其他建设活动。”

第二款中的“控制保护区”修改为“线路

安全控制保护区”；删除第三款。

（六）在第二十一条之后增加一条：

“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控制保护区

内进行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对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作业，作业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

作业影响的城市轨道交通区域进行安

全评估，并将安全评估结果报给城市轨

道交通经营单位；

（二）在施工前与城市轨道交通经

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并委托

具备监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作业影

响区域的城市轨道交通区域进行动态

监测和安全监控。”

（七）第二十二条中的“控制保护

区”修改为“线路安全控制保护区”，“有

权要求停止施工作业、采取补救措施”

修改为“应当要求停止施工作业或者采

取补救措施消除隐患”。

（八）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修

改为：“擅自进入列车驾驶室、控制中

心、车辆基地、轨道、隧道或者其他禁止

非工作人员进入的区域”；第一款第二

项修改为：“在车站、列车和其他与城市

轨道交通运行相关的区域携带国家管

制的器具，易燃、易爆、毒害性、放射性、

腐蚀性以及其他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

安全的危险物品”；在第一款第七项“擅

自移动”前增加“故意损坏或者”；增加

一项作为第一款第十三项：“在城市轨

道交通地面线路或者高架桥线路轨道

两侧各一百米范围内升放风筝、气球等

低空飘浮物体和擅自飞行无人机等低

空飞行器”。

（九）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城市轨道交通票价依法实行政府定

价。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执行

政府确定的票价和票价相关政策，不得

擅自调整。”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城

市轨道交通票价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社会各方

面的反映等适时调整。”

（十）增加一款作为第三十二条第

三款：“市公安机关、交通主管部门联合

制定并公告乘客限带物品目录，由城市

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在显著位置公示。”

在第三款中的“不接受安全检查的”前

增加“对携带限带物品或者”。

（十一）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的“乘

客乘车应当持有效车票，并接受票务稽

查。不得无票、持无效车票或者采取其

他逃票方式乘车”修改为“乘客乘车应

当持有效乘车凭证，并接受票务稽查。

不得无乘车凭证、使用无效、伪造、变造

的乘车凭证、冒用他人优惠乘车凭证或

者采取其他逃票方式乘车”；第三款修

改为：“乘客无乘车凭证、使用无效、伪

造、变造的乘车凭证、冒用他人优惠乘

车凭证或者采取其他逃票方式乘车三

次以上的，逃票信息可以纳入个人信用

信息系统。”第四款修改为：“精神病患

者、智力残疾人士、醉酒者、8 周岁以下

的未成年人乘车，应当有健康成年人的

陪护。”

（十二）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修改为：“在车站、车厢或者其他设施内

吸烟（含电子烟）、随地吐痰、乱吐口香

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在车厢内

躺卧或踩踏座席”；在第一款第四项中

的“电视剧拍摄”后增加“歌舞表演、推

销产品及从事营销活动”；第一款第七

项中的“饮食”修改为“进食”；第一款第

八项修改为：“在车厢内大声喧哗、使用

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第一款第十项

修改为：“携带动物（正在执行公务的专

用动物以及有识别标志且采取防护措

施的导盲犬、扶助犬除外）、有严重异

味、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进站乘车”；删除

第一款第十一项中的“电动平衡车”；第

一款第十二项修改为：“携带电动代步

工具（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自

行车（妥善包装且符合携带行李规定的

自行车除外）进站、乘车”；增加一项作

为第一款第十五项：“在车站、车厢内滋

扰乘客、车站工作人员”。

（十三）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可

以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广告、通信、物业管

理等综合开发”修改为“可以按照相关规

定实施广告、通信、商业、物业管理、公共

停车场附属商业设施等综合开发”。

（十四）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的“由

市应急主管部门组织市公安、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等有关主管部门审定”修改

为“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市公安、住

房城乡建设等有关主管部门审定”。

（十五）删除第四十七条中的“施工

活动危及轨道交通安全未采取补救措

施的”，“控制保护区”修改为“线路安全

控制保护区”。

（十六）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十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规定之

一的，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对行为

人进行劝阻和制止，并由公安机关等有

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删除第二款。

（十七）第五十一条中的“乘客无

票、持无效车票或者采取其他逃票方式

乘车的”修改为“乘客无乘车凭证、使用

无效、伪造、变造的乘车凭证、冒用他人

优惠乘车凭证或者采取其他逃票方式

乘车的”。

（十八）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十六项规定之一的，由城市轨道交通经

营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十九）第五十五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

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贵阳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对《关于修改〈贵阳市绿
化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
〈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的决定

（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根据审议意见对该草案作
了进一步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现予以公布征求意见和建议。欢迎各

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以及公民个人积极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

请 于 2026 年 7 月 1 日 前 通 过 来

电、来信、传真或者登录贵阳人大网
点击“公众参与”中的“公众建议”栏
目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851－87987036
传真：0851－87988683
通讯地址：（观山湖区：市级行政中

心）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邮政编码：550081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6年6月1日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修改《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的公告

《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

本报讯 这个六一儿童节，贵阳市

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纷纷开展趣味十

足、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文艺展

示、安全科普、趣味游戏、手工体验等多

元形式欢度节日，传递社区温暖，呵护

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修文县龙场街道龙潭社区是修文县

唯 一 的 易 地 搬 迁 安 置 点 ，现 有 383 户

1379 名搬迁群众。六一儿童节期间，社

区儿童之家开展“童心飞扬·快乐启航”

欢乐成长派对，吸引数十名儿童及家长

参与。

本次活动采用趣味闯关游园形式，

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在“祖国知多

少·夺宝奇兵”环节，孩子们围绕家国发

展、贵州特色风物等题目分组展开知识

抢答，用稚嫩真诚的话语推介家乡美景

美食，尽显少年自豪感；身心成长闯关环

节轻松有趣，孩子们上台演绎喜怒哀乐

等情绪状态，在轻松互动中掌握自我保

护知识；在安全训练营环节，通过情景剧

场生动还原避险场景，在互动问答中熟

记避险技巧与 110、119、120、12355 等应

急求助电话；才艺舞台环节，唱歌、朗诵、

趣味表演轮番登场，小演员们自信展示

风采，台下喝彩声不断。孩子们收获了

文具等节日礼物，一张张小脸充满喜悦。

花溪区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于 5

月 29 日提前开启庆“六一”趣味主题活

动 ，为 辖 区 搬 迁 儿 童 送 上 节 日 祝 福 。

活动现场童趣盎然、氛围热烈，社区首

先开展“社区好少年”表彰仪式，为品

行优良、积极上进的青少年颁发奖状，

树立身边榜样，激励孩子们向阳成长。

手工团扇制作环节备受欢迎，孩子

们围坐在一起，手握画笔、调配色彩，

在扇面上勾勒出花草山水、卡通形象

等图案，在创作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独

特魅力；安全宣教环节，南溪苑社区党

支部书记赵世兰结合鲜活案例，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野外水域安全隐

患，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和自救知识，

筑牢安全屏障；非洲鼓兴趣体验环节

点燃全场氛围，孩子们跟随节奏拍打

鼓面，欢快的鼓声此起彼伏，共同沉浸

式感受艺术魅力。活动尾声，社区为

每位孩子送上节日慰问品，孩子们共

同分享节日蛋糕并互送祝福，欢声笑

语充盈现场，让孩子们在陪伴与欢乐

中健康成长。

据了解，贵阳市易地搬迁安置社

区将持续依托儿童之家、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

文化娱乐、暖心帮扶等多元化服务，用

心用情守护辖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文/图）

本报讯 六一儿童节期间，为丰

富市民亲子游玩选择，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多个景点推出限时优惠与特色活

动，花式解锁童趣假期，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欢乐过节。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每日 10:00－

21:30，多彩贵州城重磅推出“童梦无界·

潮玩多彩”亲子嘉年华活动。活动以童

话剧《糖果派对》为主线，串联歌舞、魔

术、杂技等精彩演出，打造沉浸式童话

游乐场景。现场设置萌趣主题巡游、复

古趣味闯关、萌宠互动、创意手作、美食

DIY等10余项体验项目。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多彩欢乐谷

开启为期三天的“六一”专属狂欢。园

内精心营造沉浸式童趣氛围，两大趣

味活动人气十足，免费参与的“套鸭子

大赛”让家长带领孩子重拾童年乐趣，

获胜者可赢取精美礼品；网红“枕头大

战”成为释放压力的热门项目。活动

期间，游客凭入园门票可一票畅玩全

园，一站式满足家庭亲子游玩需求，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

贵州极地海洋世界也推出多项优

惠票务，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多个景点推出“六一”特色活动

本报讯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

来临之际，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洞堡

街道组织开展“书香助学润童心、安

全 教 育 护 成 长 ”儿 童 节 走 访 关 爱 活

动，通过精准帮扶、暖心慰问与防溺

水安全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为辖区 42

名重点未成年人送上节日祝福与成

长守护。

活动前期，龙洞堡街道对辖区未

成年人进行全面摸排，精准锁定 42 名

重点对象，并结合年龄、学业情况，听

取教师专业意见，有针对性地采购各

类课外读物、文具等学习用品。每一

份礼物都贴合孩子现阶段需求，让关

爱服务更加精准、更具温度。

走访期间，由街道包保领导、包保

干部及机关党支部党员组成的走访小

队 分 组 分 片 ，逐 户 上 门 开 展 走 访 慰

问。工作人员与孩子及监护人亲切交

谈，耐心倾听诉求，了解成长动态，同

时送上精心准备的助学物资，鼓励孩

子们养成每日阅读的好习惯，在书香

中汲取知识、涵养品格。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易发期，未

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是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关键一环。本次活动坚持“关爱

慰问+安全教育”双向发力，将防溺水

安全教育贯穿走访全过程。工作人员

结合典型溺水警示案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孩子们和家长详细讲解野

外水域存在的安全隐患，严禁盲目下

水施救的安全知识，帮助孩子们深刻

认识溺水危害，全面提升自我防范意

识和避险自救能力。

为进一步压实监护责任，活动现

场还组织未成年人及监护人共同研读

《防溺水自律承诺书》。工作人员逐条

解读承诺书核心条款，明确未成年人

自我约束要求及家长监护主体责任。

在全面知晓、充分理解后，双方现场签

字确认，以书面承诺形式常态化绷紧

安全之弦，构建起“街道宣传引导、儿

童自律防范、家长全程监护”的三位一

体安全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未成年

人生命安全。

（刘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本报讯 6 月 1 日，贵安新区高峰

镇尧上村开展了一场融合暖心慰问、安

全教育和文明宣传的特别活动，让村里

的留守未成年人欢度“六一”国际儿童

节，用关心关爱与务实举措为孩子们的

生活增添色彩。

活动当天，尧上村“两委”成员、驻

村工作队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和

孩子们在一起，与他们亲切交流，细致

询问他们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倾听他们

的心声与心愿，鼓励他们乐观向上、自

立自强。为孩子们送上了文具、生活用

品等节日礼物，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来自

村集体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

当前正值夏季，溺水事故进入易

发、高发期。结合这一安全工作重点，

工作人员针对乡村河道、池塘等水域特

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普及防

溺水核心知识，详细讲解“六不准”原

则，并耐心讲解遇到险情时的正确呼救

和智慧施救方法，着力构建“村委宣传+

孩子知晓+家庭监管”的安全防护体系，

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

活动还融入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的宣传内容，通过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

语言，向孩子和家长讲解人居环境整

治、垃圾分类、节约用水、文明新风等知

识，引导孩子们争当乡村文明的“小小

宣传员”。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

庭和邻里共同摒弃陈规陋习，参与环境

治理，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潘朝选）

贵安新区高峰镇尧上村——

为孩子们送上“安全+文明”大礼包

贵阳市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开展丰富活动

呵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5 月 29 日，花溪区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儿童在领取慰问品。

龙洞堡街道开展
儿童节关爱走访


